招标代理机构诚信经营承诺书

本机构在泉州行政区域内从事招标代理活动，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原则，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不发生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一）从事同一项目的招标代理和投标咨询活动；

（二）明知委托事项违法而进行代理；

（三）采取行贿、提供回扣或者给予其他不正当利益等手段或以明显低于成本的价格竞争或明显不合理低价竞争；

（四）转让招标代理业务；

（五）违规收取投标保证金；

（六）泄露应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七）与招标人或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八）擅自修改经招标人确认并加盖了招标人公章的招标代理成果文件；

（九）伪造、隐匿招标代理过程文件及成果文件；

（十）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为维护泉州市建设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提高招标代理工作质量，本机构郑重承诺：我们严格遵守国家、福建省和泉州市建筑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全面履行各项应尽的义务，自觉接受泉州市各级住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自觉接受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违法违规失信后将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如发生以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本机构愿意接受泉州市各级住建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的处罚（处理），承诺自处罚（处理）之日起一年内不再参与承接招标代理业务，直至主动退出泉州市建筑市场，同意泉州市各级住建行政主管部门公开有关事实和进行不良行为评价。

承诺单位（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签字、印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